中国矿业大学教务部
 教务通知  (2015)第28号
关于进一步规范课堂教学学生评教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、各位老师、各位同学：

为贯彻落实《关于印发<中国矿业大学课堂教学学生评价实施办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中矿大教字2014-6号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规范课堂教学学生网上评教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强调提醒如下：
一、关于学院
各学院务必将课堂教学的全部课程（包括考试、考查等）均排入教务系统，课程考试排入教务系统经学校审核后，学院应及时将考试信息告知任课教师。未在教务系统中排入考试信息的课程将不产生学生评价数据。
二、关于任课教师
任课教师获取课程考试信息后，请提醒学生于考试前两周在教务系统中完成评价，并查阅考试时间、地点、考场座位号等考试信息。
三、关于学生网上评教
1、时间：每门课程考试前2周内。
2、请每位同学在此期间登录教务系统点击“教学质量评价”模块进行评教，评价结果提交后即可查看课程考试时间、地点、座位号等考试信息。
3、当需要对多门课程进行评价时，每评价一门课程都要保存一次，全部评完后才能提交数据，且必须一次全部评完，否则评价数据无效。
4、学生网上评教为无记名，请同学们客观评价！
教学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，学生评教是学校教学质量监控的重要手段之一，网上评教是一项极其严肃认真的工作，希望各学院、教师与同学们能够充分重视，正确对待，进一步提高我校本科教育教学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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